宝安区商务局国际性经贸活动补贴
项目申请表

	企业情况（企业填写）

	企业基础信息
	企业名称
（与企业公章一致）
	
	宝安区注册
（或迁入）时间
（与营业执照一致）
	

	
	注册地址
（与营业执照一致）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（与营业执照一致）
	

	
	主营业务
	

	
	银行账号
(资助资金转入账户)
	
	开户行
	

	
	法定代表人
（与营业执照一致）
	
	联系电话
	

	
	项目经办人
	
	手机号码
	

	
	联系邮箱
	

	近三年企业是否有违法违规或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情况
	

	申报单位签字
	[bookmark: _GoBack]   我司已知悉扶持政策内容，承诺所填报信息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，申报材料所有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，无虚假、伪造或隐瞒情况。我司对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，接受有关行政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，我司自愿承担因申报不实带来的一切后果。同时，我司知晓本项目奖补资金受年度预算总额控制及核减相关规则，同意主管部门根据预算统筹安排作出的奖补金额调整决定，并自愿接受最终核定的奖补金额，愿意配合商务主管部门对本项目进行后续跟踪管理，并按要求提供有关信息资料。
法定代表人 / 项目经办人签字：
（单位公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个人，专项资金不予安排资助。 
（一）按照国家、省、市联合惩戒相关制度，申报主体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被列为联合 
惩戒对象，且在深圳市公共信用网相关黑名单、严重违法失信主体等名单范围内的；  
（2） 业务主管部门认为不应予以资助的其他情形。

